
中小学接受外国学生管理暂行办法 

教育部令第 4号 

  

中小学接受外国学生管理暂行办法 

（1999年 7月 21日教育部令第 4号发布） 

  第一条 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需要，方便外国学生来我国中小学

就读，促进我国中小学的国际交流，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小学获得接受外国学生的资格后可接受适龄外国学生入校学习。 

  第三条 中小学接受外国学生的资格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会

同同级外事、公安部门审批，并报教育部备案。 

  第四条 申请接受外国学生资格的中小学应具有较好的教学条件及较高的

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 

  第五条 具有接受外国学生资格的中小学一般应接受随父母在华常住的外

国学生；如接受父母不在华常住的外国学生，须由外国学生的父母正式委托在华

常住的外国人或中国人作为外国学生的监护人。如在中国境外办理委托手续，该

委托书一般应经外国学生国籍国公证和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如

在中国境内办理委托手续，该委托书可经中国有关公证处公证，也可经外国学生

国籍国驻华使、领馆公证。 

  第六条 具有接受外国学生资格的中小学可以接受以团组形式短期（六个月

以内）来华学习的外国学生，但须预先与外方派遣单位签订协议，并要求外方派

遣单位按该国法律规定预先办理有关组织未成年人出入境所需的法律手续。 

  这类外国学生应有组织地集体来华、离华，外方派遣单位应派代表随学生来



华并担任其在华期间的监护人。 

  第七条 来华在中小学学习六个月以上的外国学生应凭“外国留学人员来

华签证申请表”（ＪＷ202 表）和学校录取通知书，向我驻外使、领馆申请“Ｘ”

字签证，并自入境之日起三十天内向当地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外国人居留

证。 

  入学前已持短期签证入境或已在华并持有居留证件的外国学生，应凭“外国

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ＪＷ202表）和学校录取通知书，到当地公安出入

境管理部门办理签证和居留证项目的变更手续。 

  以团组形式短期（六个月以下）来华学习的外国学生，凭被授权单位的邀请

函电向我驻外使、领馆申请“Ｆ”字团体签证。 

  第八条 外国学生一般应与其父母或监护人一起居住；有条件的学校经批准

后可向外国学生提供校内宿舍。 

  第九条 中小学对外国学生的有关收费项目和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物价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条 中小学应按学籍管理规定管理外国学生，教育他们遵守中国的法律

和学校的校规、校纪。除安排必要的汉语补习外，一般不为外国学生单独编班。

学校可按课程方案的要求组织其参加公益劳动等社会实践活动。外国学生免修思

想品德课和思想政治课。 

  外国学生完成各科学业，考试合格，由接受学校发给毕业证书；未按计划完

成全部学业者，学校可发给写实性学习证明。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归口负责本地区中小学接受外

国学生的工作，并对学校接受外国学生的资格逐年进行审核；对违反规定招生或



管理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的学校，应视情况中止或取消其接受外国学生的资格，

并将处理结果及时报教育部。 

  第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地区中小

学招收外国学生资格的审批办法，并报教育部备案。 

 


